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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城 建 职 业 学 院 文 件

沪城建院〔2023〕22 号

关于成立上海城建职业学院
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，各附属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和规范我校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，防止实验实训

室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校园安全、师生生命安全和学校财产安全，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〉的通

知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3〕5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上海

城建职业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叶银忠

常务副组长：仓 平

副 组 长：杨秀方 郭洪涛 淦爱品

成 员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

王冀川 刘亚龙 许 瑾 孙 凯




